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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在磕磕碰碰中成为专业人士
2007年新《破产法》实施以后，陈默是鹿城法院第一个

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此前他一直在派出法庭办理各类民
事、商事案件。回忆刚接触破产案件时，陈默说了句实话

“心里没底”。虽然有一部《破产法》在手，法条烂熟于心，但
是法律并没有细致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每一个
步骤具体如何执行，管理人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经办的第一起案子是建筑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在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陈默找来管理人，商量债权人会议
如何开，并借鉴了上级法院办理破产清算案件的流程。当
时鹿城法院还没有成立破产案件审判庭，所有股权纠纷、商
事纠纷、破产案件都集中在民二庭审理。陈默和时任民二
庭庭长李琴仙、一名助理审判员组成了合议庭。

“即便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心里还是特别紧张。”
陈默说，在开会之前，3人还演练了一番，对于债权人会议上
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管理人可能会提出的问题，都提前做
了研判并准备好了应对。

“虽然过程有些磕磕碰碰，但整个案件还是成功经办下
来了。”陈默说，有了这个案子做铺垫，他也逐渐在实践中摸到
了门道，学会如何与管理人沟通，如何向管理人提出要求等。

2012年之后，陈默不断地接收各种类型的破产
案件，遇到难题，自己先找相关规定与判例研究，若
还有困难就向上级法院请示，获得权威答复后，及
时总结，再形成审判经验，为今后审判遇到类似案
例提供参考方向。

在法条与司法实践中摸爬滚打，陈默收获良
多。令人称道的是，仅用45天他就促成温州市某
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方案，债权人的受偿比
例从破产清算程序的4%上升到了20%，同时债务人企业免
除了80%的债务，企业得以继续生存。

敢想敢做，在通往专家的路上不断发力
社会经济动态发展，案件纠纷千变万化，如何不让自己落

伍？陈默说，在不断汲取前辈经验的基础上，还要敢想敢做。
从2013年开始，鹿城法院尝试探索“执破结合”模式。通

过设立执行转破产程序预审小组，分析僵尸企业情况，帮助
引导进入破产程序；成立由执行法官和破产审判法官共同组
成的破产审判合议庭，并制定执行移送破产程序工作操作流
程，受理了温州市首例执行转破产程序案件。许多案子，陈
默都是亲力亲为，走进企业摸清企业厂房、设备、库存、专利、

品牌、购销渠道、核心竞争力等，作出专业化评估，有的放矢对
有自救可能、有意愿存续的企业进行帮扶和重组。

随着“互联网+”审判模式的推进，陈默所在的破产案件
审判庭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使得破产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借
助司法网拍平台处置破产财产3件，成交金额达2460万元，
有效提高了破产财产的处置效率。他还充分利用微信等平
台，实现管理人与法官之间的即时沟通。

思考、提炼、升华，法官需要不断反思与平衡。2014年，
除了撰写关于破产案件审判的调研文章外，陈默还参与温
州中院徐建新院长主编的《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探究》一书的
写作。

回看过往，陈默花了4年钻研破产审判研究，从门外汉
到专业人士；展望未来，他谦虚地说，在专业通往专家的路
上，还需要见识更多的“大江大海”，磨炼与提升自己。

案件秉公审理是关键
走进温州中院刑一庭的办公区，过道墙壁的黑板上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未来几日即将开庭的案件，干警们的案头
一直都堆着需要审理的案件卷宗。作为承担了温州地区大
部分重大刑事一审案件以及近半数二审刑事案件审判工作
的庭室，工作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温州地区是经济先发地区，人口基数大、社会成分复
杂，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数量长年在浙江省居首；温州地区又
是新类型案件的多发地，审判工作难点多、任务重。干警们
咬紧牙关、迎难而上，圆满审结了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
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012年5月，刑一庭顺利审结菜篮子集团贪腐案，依法
对主犯应国权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对其余15名被
告人依法判处刑罚。

接手审理泰顺立人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时，刑一
庭经办法官不辞辛劳，先后三次赴7个城市对59处房产开

展查封，有效保全了涉案资产，保障案件后续审理顺利进
行。之后，刑一庭又多次与市委政法委、泰顺县政府进行沟
通，建立联动机制，做好被害人安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有力维护了地方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今年3月，在审理中国留学生李向南在美故意杀人一
案中，刑一庭更是在异国取证、跨国司法合作方面做出许多
有益尝试。

先行先试创“温州模式”
温州中院是最高法院确定的反家暴案件审理试点法

院，刑一庭承担了这项试点工作，并于2015年3月5日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姚某故意杀人案；2015年5月20日，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曹某故意杀人案。这两起杀人案分别系《关于依
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例婚姻关
系、同居关系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刑一庭还积极邀请妇
联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邀请最高法院法研所陈敏研究员

出庭，就施暴者的行为规律、暴力模式等提供专家证言；联
系中国性别研究中心公益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通
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反家暴社会
舆论氛围，使温州中院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继续走在
全国前列。姚某故意杀人案还入选了最高法院家庭暴力犯
罪典型案例。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温州中院联合中国政法大学在
温州中院，瑞安法院、平阳法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庭审中心
与证人出庭改革试点工作，率先在全国开始了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温州探索，而刑一庭正是此次
改革的排头兵。为此，该庭紧紧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
目标，以严格落实证人出庭作证为主要抓手和突破口，配合
完善繁简分流机制、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庭
审调查认证规则，不断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进程。

经过不懈努力，改革试点工作成效凸显：2015年，温州
两级法院共在119起案件中有182人出庭作证，相较于2014
年全市法院仅 2 件 2 人出庭的情况来看，证人出庭的案件
数、人数飞跃式增长；2016年1-10月，已有207起案件325
人出庭作证。从案件实效来看，侦查人员、鉴定人、专家证
人等的出庭，在补强指控证据、强化法官内心确信以及防范
冤假错案方面，均发挥了相当明显的效果，控辩平衡进一步
增强。

严抓队伍建设不松懈
温州中院刑一庭干警共26人，其中审判人员17人，书

记员9人。他们始终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牢固
树立质量第一的司法理念，把案件质量作为刑事审判工作
的生命线。

重视业务学习和调研工作是该庭长期以来的优良传
统。近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刑法修正案八、九
的相继出台，刑事法律法规更新快、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发
展，刑一庭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开展调研工
作。该庭干警将调研工作作为提升审判能力，强化司法水
平的重要抓手，能思考、勤动笔。2015年，全庭共承担浙江
高院一级重点课题1项、二级重点课题1项，中院级课题2
项，均顺利结题，并转化为调研成果；撰写的案例、调研文章
共11篇，均在国家级等刊物上发表；全年共有7人次在中国
审判理论研究会等省级以上学术讨论会获奖……

“我们庭的专业化审理模式以及人才梯队建设也取得
很好的成效。”任国权介绍，刑一庭根据每个经办人的知识
结构、业务水平、专业所长进行分工，分别审理各种类型的
案件，并能够对每类案件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量刑平衡。现在全庭分成5个合议庭，每个合议庭都由副
庭长或资深审判长带头，同时配备年轻干警，以传帮带这样
的方式，把审判经验传导传递给新干警，队伍建设素质得到
较大提升。

从门外汉到专业人士，陈默拒绝“沉默”
作为温州鹿城法院破产案审判庭首任庭长，他还想成为专家
洪叶

2015年11月，温州市鹿城区法院挂牌成立破产案件审判庭，当时从领导手中接过牌匾
的年轻人叫陈默，1982年出生。年仅33岁，他就被任命为破产案件审判庭的庭长，旁人不禁
侧目——这么年轻，真的可以挑起这个重担吗？

从2012年至2016年，陈默办结了100多起破产案件，还促成了温州市首例破产和解案
件，他用事实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先行先试创刑事审判“温州模式”
记“全省法院标杆集体”温州中院刑一庭

通讯员 温萱

一组组数字，记录下了
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2014年以来，温州中院
刑一庭共审理一审案件450
多件，二审案件2400多件，
审理的案件数全省名列前
茅，且无一错案，全庭干警无
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一项项荣誉，记载下了
他们的骄傲与荣光：

2010年、2013年分获全
省、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
先进集体；2010年、2013年、
2015 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2012年，荣获市优秀青年突
击队荣誉称号……刑一庭副
庭长韦娜是2015年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个人；审判员郑琼是2014年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书记员
孟佳宁斩获2014年省十佳书记员、市十佳书记员；另有三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2016年，在省高院表彰的全省法院标杆集体当中，温州中院刑一庭又名列其中。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该庭庭长任国权坦言：“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公平正义为标杆，做到每个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